
“全国卓越铸造工程师”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表彰在中国铸造由大做强的道路上攻难克坚、矢志不

渝登攀在技术战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倡学习、钻研、进步、向上

的风气，激励全行业铸造工程技术人员不断进步、创新、加快技术进

步，引领我国铸造行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铸造协会指导下，《铸造

工程》杂志社将举办全国卓越铸造工程师评选活动，并制定本评选办

法。 

第二条 卓越铸造工程师表彰对象为在铸造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

工程师，重点表彰和奖励在铸造领域生产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技

术人员。评选要体现科学、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真正彰显优秀

人物风采和弘扬奉献铸造事业的精神。 

第三条 “全国卓越铸造工程师”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获奖人

数不超过 10名。 

第四条 评选活动实行专家评审机制，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评选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五条 全国卓越铸造工程师评选范围是中国内地及港、澳、台

地区的中国籍工程技术人员，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第六条 申报条件 

1.严格执行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所在单位各项规章制度； 

2.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铸造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并且在铸 

造生产一线从事工艺设计、产品研发、生产控制管理等工程技 

术工作 10 年以上，为本单位技术进步做出过突出贡献； 



3.模范遵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具有奉献精神； 

4.参与过铸造国际、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的制修订或审定工作； 

或获得铸造领域发明专利；或为铸造行业人才培养、技术进步 

做出贡献并取得卓越成绩； 

5.具有扎实的铸造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独立分析、解 

决生产技术问题，在学术期刊或行业会议上发表过技术论文。 

第三章 推荐渠道和申报办法 

第七条 候选人采用推荐机构（单位）产生。推荐机构包括： 

1．中国铸造协会各分支机构及会员单位 

2．各省、市及自治区铸造协（学）会 

第八条 申报办法 

评审工作办公室负责将评选通知发送推荐机构或单位。经推荐机

构推荐，被推荐人按照通知要求填报申报表并完成相关材料准备。由

推荐机构或单位在规定日期内，向评审办公室寄送推荐表和申报表及

相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 注意事项 

推荐材料必须真实可靠，推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必须客观公正。推

荐机构对推荐意见和被推荐人申请材料负有责任。凡推荐机构和被推

荐人有弄虚作假等行为，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评选工作的，一经

查实，将取消推荐机构推荐资格，取消被推荐人参评资格。 

第四章 评审组织和程序 

第十条 评审委员会组成及评选程序 

1. 评审工作委员会由行业相关领域专家组成，材料受理由评审

工作办公室实施； 



2.评审工作办公室负责预选人推荐表和申报表的收集与整理，并

按照申报材料、通知要求及评审标准进行材料初步审查和筛选； 

3.评审工作办公室将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提交给专家评委会进

行评审。 

第十一条 评选规定 

1. 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核，做出科学的

评价，对参评人选进行独立的分析、判断，并做出评价； 

2. 参评人选提交的申报材料，如不完整，应及时提供补充材料；

若其所完成的项目或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又获得新的实质性

进展，可对申报材料做进一步补充； 

3. 未获过奖的候选人，可继续申请参加下一届评奖； 

4. 评委和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对参评者所完成项目的技术内容及

评选情况严格保守秘密。 

第十二条 评选结果公布、颁奖及宣传 

1. 评选结果将面向社会进行为期 7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后

对结果进行正式公告，并在评选活动支持媒体上公布； 

2. 主办方将在中国铸造协会主办的中国铸造节期间向获奖者颁

发证书和奖杯； 

3. 获奖人员将由中国铸造协会编入中国铸造行业专家人才库；

获奖人员将被国家开放大学铸造学院授予“铸造学院特色课

程建设专家”。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评选活动经费由主办单位募集，支持单位可以以冠

名方式参与评选活动。 



第十四条 本评选办法自 2019 年开始试行，并在以后评选工作中

逐步优化完善。 

第十五条 本评选办法由《铸造工程》杂志社负责解释。 
 


